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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在家待岗， 单位多
次联系解除劳动合同

张某某于2013年11月1日入
职某大学会议中心餐饮部， 从事
洗碗工岗位工作， 并被安排与某
人力资源咨询公司先后签订多次
劳务派遣合同。

“虽然处于寒假期间， 但是
大学和中小学不一样， 寒假不回
家的学生还是不少的， 学生们仍
然有用餐需求。 而且我工作所在
的餐饮部归属学校会议中心， 寒
假期间会承接各种活动， 所以寒
假期间我们都是正常上班的 。”
张某某回忆道， “2020年春节期
间本来是倒班休息 ， 但因为疫
情， 一休就休了将近半年， 我们
就一直在家等通知。”

“在家的第一个月工资还是
正常发放的 ， 后来就只发生活
费 。 疫情原因我们也都理解 。
2020年7、 8月份疫情情况好转一
些了， 餐饮部开始排班， 通知我
们去上班的时候我们就去， 工作
量也不大。 但是9月份就又不排
班了， 而且餐饮部领导告诉我
们 ， 因为学校经营困难 ， 要与
我们解除劳动合同。” 张某某说，
“大家都不同意， 合同还没到期，
不能说解除就解除。 而且像我这
种情况， 合同续签过好几次， 按
理说应该是无固定期的劳动合同
了。”

单位强制解除劳动合
同， 职工申请劳动仲裁

2020年11月30日， 张某某收
到某人力资源咨询公司发送的解
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 通知书载
明， 自12月1日起， 双方劳动合

同关系解除。
张某某随即与公司取得联

系， 表示自己不同意解除劳动合
同。 公司告知张某某这是公司的
最终决定， 不会有任何改变。 如
果张某某在一周内交接签字的
话， 还可以按照生活费标准得到
一定的经济补偿金。

张某某一气之下来到劳动仲
裁委申请劳动仲裁， 但是拿到仲
裁申请书就傻了眼。 “我这种工
作内容和合同不一致的应该怎么
算？ 被申请人是写学校还是写人
力资源咨询公司？” 张某某一筹
莫展， 来到怀柔区总工会申请法
律援助。 该区法律服务中心郑青
玉律师了解到张某某的情况后，
为其办理了法律援助申请手续，
并为张某某代书了仲裁申请书。
当天下午， 张某某就将申请书递
交到劳动仲裁委， 成功申请了劳
动仲裁。

工会伸出援助之手， 争
议得以圆满解决

不久， 经北京市总工会法律
服务中心批准， 通过了张某某的
申请， 郑青玉律师作为该案的委
托代理人再次与张某 某 取 得 联
系 。 郑律师指导张某某准备与
案件有关的文书 ， 认真 梳 理 出
了证据材料并拟定了案件的证
据清单。 结合在案证据材料及张
某某自述的有关情况 ， 郑 律 师
为 其 耐 心 讲 解 了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并详细分析了他的各项仲裁
请求。

仲裁庭审中， 某人力资源咨
询公司答辩认为， 张某某自入职
起就一直在某大学会议中心餐饮
部工作， 因该用工单位经营出现
严重困难， 自2020年2月至8月一

直处于未营业的状态， 致使劳动
合同订立时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
变化， 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公司与张某某多次协商不能达成
一致， 所以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符合法律规定 。 此外 ， 公司认
为， 张某某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已
经数月未正常工作， 因此只同意
按照生活费标准向张某某支付经
济补偿金。

郑律师指出， 本案中单位经
营困难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客观情
况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某大学
会议中心餐饮部仅是用工单位，
在该单位不能继续用工的情况
下， 某人力资源咨询公司作为用
人单位， 应当为张某某安排新的
用工单位， 重新进行劳务派遣，
而非据此解除劳动合同。 因此某
人力资源咨询公司作出的解除劳
动合同决定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
依据。

此外， 关于经济补偿金基数
的问题，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
七条规定，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
本单位工作的年限， 以每满一年
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
支付； 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
按一年计算； 不满六个月的， 向
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
偿。 ……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
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
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本案中， 张某某的工资虽然
自2020年3月起大幅下降， 但计
算其解除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
资， 该金额明显高于待岗工资，
因此公司主张的按照生活费标准
支付经济补偿金并不符合法律规
定。

最终， 某人力资源咨询公司
与张某某达成调解意愿， 张某某
获赔28000元。

用工单位停工， 劳务派遣
单位无权据此解除劳动关系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工会劳模法律服务团成员沈腾律
师点评：

这是一起因疫情引发经营困
难导致违法解除用工的劳动争议
案件， 极具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
两个法律问题：

其一， 某人力资源公司能否
以用工单位因疫情无法营业为由
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通常而言，
用人单位有权依据 《劳动合同
法 》 第四十条第 （三 ） 款的规
定， 以订立劳动合同时所依据的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由与员
工解除劳动关系。 但本案的关键
在于张某某与用工单位某学校会
议中心餐饮部是劳务派遣关系，
因此， 即使该用工单位因疫情原
因无法继续用工， 该人力资源公
司也应为张某某安排新的用工单
位， 重新进行劳务派遣， 无权据
此解除劳动关系。

其二， 关于经济补偿金的数
额如何确定 。 根据 《劳动合同
法》 的相关规定， 应以劳动关系
解除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作为
经济补偿金的计算基数。因此，虽
然因疫情原因2020年3月至8月用
工单位一直处于未营业的状态，
张某某在家待岗期间仅领取生活
费， 但该公司主张按生活费标准
向张某某支付经济补偿缺乏法律
依据。据此，法律援助律师成功通
过调解为张某某争取到28000元
的经济补偿金，成功化解纠纷，维
护了职工的合法权益。

协办单位： 北京市总工会法
律服务中心

编辑同志：
谢某向肖某借款时 ，

让我丈夫以我们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购买的小车 、
房屋提供担保 ， 我丈夫同
意并在 《借款合同》 签了
名。 请问： 在未经我同意、
我也不认可的情况下， 我
能否诉请法院确认 《借款
合同》 中的保证条款无效？

读者： 沈萍萍

沈萍萍读者：
你可以诉请法院确认

《借款合同》 中的保证条款
无效。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
十九条规定： “起诉必须
符合下列条件 ： (一 ) 原
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
系的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
织； (二) 有明确的被告；
(三) 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
事实 、 理由 ； (四 ) 属于
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
范 围 和 受 诉 人 民 法 院 管
辖 。 ” 即只要符合对应要
件， 就可以提起民事诉讼。

而本案情形恰恰与之
相吻合：一方面，民法典第
一千零六十五条规定： “男
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
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 、 共
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
部分共同所有。 约定应当
采用书面形式。 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 适用
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
一千零六十三条的规定。 ”
即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除
非夫妻双方有书面的财产
约定，否则夫或者妻的收入
都为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彼
此有平等的处理权，任何一
方不得私自处分。 而案涉
《借款合同》 的保证条款却
涉及你与丈夫的夫妻共同
财产， 与你有直接利害关
系， 在未经你同意且不予
追认的情况下， 该保证条
款无效， 且对你不具有法
律约束力。

第二 ， 有你丈夫 、 谢
某、 肖某三个明确的被告。

第三 ， 有确认 《借款
合同》 中保证条款无效的
诉讼请求及对应的事实 、
理由。

第四 ， 民事诉讼法第
三条、 第二十二条分别规
定：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
之间、 法人之间、 其他组
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
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
起的民事诉讼， 适用本法
的规定。” “对公民提起的
民事诉讼， 由被告住所地
人民法院管辖； 被告住所
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
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
辖。 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提起的民事诉讼， 由被告
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同
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
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
民法院辖区的， 各该人民
法院都有管辖权。” 而你是
基于个人之间的财产关系
发生纠纷， 自然可以在你
丈夫、 谢某、 肖某住所地
或经常居住地之一的法院
提起诉讼。

颜梅生 法官

劳务派遣单位不得直接辞退劳动者

赵飞于2017年3月10日入职
某化工设备制造公司， 双方两次
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第二次
劳动合同约定的期限为： 2020年
3月10日至2023年3月10日。

2022年3月初 ， 公司为扩大
生产规模， 经公司工会同意， 决
定除留下一个车间继续在公司所
在地运营生产一段时间外， 其他
整体搬迁到10公里以外的市郊。
同时还明确了就餐 、 住宿 、 交
通、 工资等迁移后的福利待遇，
其中所有员工工资上调3%-8%不
等。 对不愿意迁移的员工提出两
条方案由员工自愿选择： 1、 可
办理离职手续； 2、 继续在公司
保留的原车间工作。

赵飞于2022年4月27日填写
《意向确认书》， 确认愿意留在公
司原所在地车间工作。 2022年6

月22日， 公司在征得工会同意后
发出补充通知， 决定从同年6月
23日起安排包括赵飞在内的部分
留守公司原址工作的员工至郊外
公司新址临时帮工。 如不服从公
司安排， 处理如下： 无故旷工2
天， 公司予以警告处分； 无故旷
工3天， 视为员工自动离职， 由
员工自行承担不利后果。 赵飞接
到公司通知后， 一直未去上班。
6月24日， 在赵飞旷工第二天下
午， 公司通过人力资源部经理的
手机向赵飞发出短信通知， 告知
其已旷工2天， 如连续旷工3天，
公司将按规定对其按自动离职处
理， 后果自行承担。 但事后赵飞
依然未去上班。 6月26日， 公司
向赵飞快递送达 《解除劳动合同
通知》， 以赵飞连续无故旷工已
达3天为由， 视为赵飞自动离职，

公司决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赵飞不服， 遂申请仲裁。 赵

飞认为 ， 公司 “决定 ” 中明确
“员工无故旷工3天， 视为员工自
动离职”， 既然是 “自动离职”，
公司应按法律规定支付相应的经
济补偿金 ， 未能得到仲裁的支
持。 赵飞诉至法院后， 亦未能得
到支持。

法律评析
本案中， 公司充分尊重了赵

飞在公司原所在地工作的意愿。
公司在征得工会同意的情况下组
织包括赵飞在内的部分员工去新
厂区临时帮工， 应当视为企业行
使用工自主权的体现。 在此情形
下， 赵飞作为劳动者应当接受用
人单位的合理工作安排。 赵飞拒
不服从公司的劳动管理以及劳动

纪律， 拒绝该项临时性的工作安
排， 不仅违反劳动法、 劳动合同
法等相关规定， 也违反了用人单
位的相关管理制度， 公司以此为
由解除与赵飞的劳动关系并无不
当。

至于赵飞所言的 “自动离
职 ” 应支 付 相 应 的 经 济 补 偿
金 ， 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原劳
动人事部颁发的 《全民所有制单
位技术工人合理流动暂行规定》
(劳人劳 [1987] 14号) 第11条规
定 ： “……对擅自离职的 ， 以
旷工论处” （原劳动部办公厅劳
办力字 [1992] 45号 《复函 》 重
申了以上意见）。 既然自动离职
等同于旷工， 公司予以解除劳动
合同符合法律规定， 当然无需支
付经济补偿金。

杨学友 检察官

未经同意以夫妻财产对外担保，
妻子能否诉请确认无效？

临时帮工时拒绝工作安排，属自动离职还是旷工？

劳模
说法

张某某在某大学会议中心餐饮部任洗碗工， 虽然工资挣得不多， 但也算安稳。 2020年因为疫情
原因， 餐饮部全体职工自2月起开始在家待岗。 同年10月起， 餐饮部领导多次找到张某某谈及解除劳
动合同事宜， 张某某均予以拒绝。 11月底， 张某某收到了书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无奈申请劳动
仲裁， 并向工会提出法律援助申请。 在工会法律援助律师的帮助下， 张某某与公司达成调解意见，
最终双方争议得到妥善解决。

劳模律师说法

疫情原因用工单位停工


